


一、 发行人概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发行人法定名称：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公司法定代表人：鲁千林 

3、公司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青浦区华青南路 777 号 

4、公司注册资本：135,000 万元 

5、公司经营范围：基础设施开发，市政工程，建筑工程，绿化

工程，建筑装潢，房地产开发经营，物业管理，实业投资，资产经营

管理，房产信息咨询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，销售建筑装潢材

料、五金交电、办公用品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    6、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发行人是依法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，

青浦区国资委持有发行人 100%的股权。实际控制人为青浦区国资委。 

7、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：程建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青浦区华青南路 777 号。 

联系电话：021-3971 6666 

传真：021-6973 0977 

邮政编码：201700 

8、信息披露网址： 

中国债券信息网      www.chinabond.com.cn 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.sse.com.cn 

http://www.chinabond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
 

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或

“本公司”）是上海市青浦区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。作为上海

市推进新城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工作以及实现青浦区“一城两翼”战略

发展目标的重要载体，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在青浦区实施了大量旧城改

造及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，进行了一系列道路、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

及公共配套设施项目的建设，承担着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新城的投资

和开发建设任务。目前，发行人业务主要集中在保障性住房、城市基

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投资建设等领域。  

经审计，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1,209,582.71

万元，负债总额为 664,574.35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545,008.36 万

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54.94%。201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83,290.06

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,752.92 万元。 

（二）已发行债券情况 

本期债券是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。截至本年度报告出

具日，除本期债券外，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无已发行尚未兑

付的其他企业（公司）债券、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。 

（三）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发行人 2014 年度的财

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

告（利安达审字[2015]第 1195 号）。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，非经特

别说明，均引自该审计报告。 

 



 

本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（单位：人民币万元） 

项  目 2014 年度/末 2013 年度/末 

资产总额      1,209,582.71    1,487,080.34  

负债总额       664,574.35      957,509.88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     545,008.36      529,570.46  

营业总收入       283,290.06       49,819.60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      15,752.92       14,847.98  

流动比率（倍） 2.37 3.29 

速动比率（倍）             0.54            0.30  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54.94% 64.39% 

二、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

本公司经审计的 2014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，请见本年报附件。 

三、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

本期债券将在2016年1月30日首次付息。 

四、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 

本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年度报告出具日未发生银行贷款

本息逾期偿付的情况。 

五、未来尚不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的风险 

截止到目前，公司运行平稳，前景稳定。公司良好的经营状况是

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基础，同时募集资金所建设的项目进度较为正

常，没有迹象表明公司未来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的风险。 

六、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 

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进行

一次定期跟踪评级，并根据情况开展不定期跟踪评级。 

截至本年度报告出具日，本期债券的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3 亿元，

债券信用等级为 AA。 



 

七、重大诉讼情况 

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

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，并且尽本公司

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、仲裁或行

政程序。 

八、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

截至本年度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新债券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本公司同时提供以下备查文件：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原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